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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山地运输轨道建设实施方案

（对外征求意见稿）

山地农副产品是泰宁县传统产业,是群众增收致富推进乡村

振兴的资源优势。为着力解决笋竹、茶山、油茶山、锥栗、水果、

中草药等山地农副产品和化肥等农资的“上下山”运输难题,根

据《福建省 2021-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(闽农规

〔2021〕3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符合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前提下，根据“自愿申报，应补

尽补”原则，充分调动农业产业从业主体、个人购机热情，在全

县建设山地运输轨道 100 公里以上(具体建设任务详见附件 2)。6

月前，在新桥、朱口、大田 3 个乡镇选择条件优越的经济林山场，

分别建设 1 个以上的山地运输轨道示范基地,安装轨道 20 公里、

配备动力主机 60 台套以上；下半年在全县各乡镇全面推广，力

争安装运输轨道 100 公里、配备动力主机 300 台套以上，保障运

输轨道服务各类经济林山地面积达 10 万亩以上，提升山地农副

产品开发效益，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1.项目申报对象

符合我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泰宁县域对象，即:在我县从

事农林生产的个人和生产经营组织，其中，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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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林企业和其他从事

农林生产的经营组织。

2.项目申报流程

(1)项目申报对象填报《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申

报书》(附件 3)向项目建设所属乡镇申报，乡镇审核同意后报送

县农机中心核准备案。

(2)县农机中心收到乡镇审核同意的《建设申报书》后 5个

工作日内组织成员单位开展项目实施可行性检验分析，并形成

《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备案表》(附件 4)反馈乡镇及项

目申报对象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

项目申报对象收到《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备案表》

后开始项目建设实施，设备厂家选择(设备厂家必须是通过福建

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总站认定，其产品在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

贴目录里的农机设备生产厂家)、安装等由项目申报对象自行选

择并签订有效建设协议，建设安全由建设对象及安装企业负责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

项目实施完成后，项目申报对象进行自验，确认自验通过后

向县农机中心提交《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验收申请书》

(附件 5)，县农机中心收到验收申请书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

成员单位对项目开展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在县政务网农机中心专栏

公示 7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视为完成项目验收。

（四）兑付补贴

国家、省级补贴资金由县农机中心按照《2021-2023 年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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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及今年新定方案给予补助；县、乡镇

补助资金在项目验收完成并公示无异议后 60 日内拨付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保障

成立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(附件 1),组长由

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县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、

农机中心等单位及各乡镇负责人组成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

县农机中心。领导小组负责政策、措施的落实，做好山地运输轨

道建设的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及时研究解决重要事项及实施过程的

困难与问题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各成员单位职责:
1.县农机中心:落实推进全县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任务；

开展项目建设的跟踪指导；做好设备厂家优选，组织不少于 50
人次的设备操作技能培训；组织不少于 5场次的现场演示等服

务；积极争取资金，保障农机购补资金充足。

2.县财政局:积极筹措资金，配合做好向上争取专项资金工

作，统筹整合地方配套资金，及时拨付并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。

3.县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局:发挥行业优势，积极向上争取资

金，力争更多资金助推项目建设；负责行业范围内的山地轨道设

施建设的宣传推广工作，协助年度建设任务的完成。

4.各乡镇:明确专人负责，摸排统计本辖区山地运输轨道设

施建设需求，解决申报对象建设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，按要求完

成本辖区指标任务的建设，并及时兑现本级补助资金的拨付。各

乡镇将各村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任务送县农机中心备案。

（二）资金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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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资金由省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、县财政专项建设

扶持资金、乡镇专项建设扶持资金、建设对象自筹资金组成。其

中，省补助专项建设资金按省级补助标准实施，县财政专项建设

扶持资金、乡镇专项建设扶持资金采取行业差异化补助方式实施，

竹山建设县财政专项建设扶持资金为每公里 2万元，茶山、油茶

山、锥栗、水果、中草药等项目建设县财政专项建设扶持资金为

每公里 1万元，余额部分由乡镇与建设对象自筹。县财政保障必

要工作经费，支持县农机中心开展厂家优选调研、现场演示推广

会、项目核准及验收、聘请相关专家指导及培训等工作开展。

（三）制度保障

各乡镇、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,做好山地运输轨道建设工作。

各乡镇要根据实施方案下达的目标任务，积极推进工作，明确责

任目标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县财政、

农业、林业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，积极向上争取资金，对

所属行业进行统筹安排，指定专人加强工作推进过程中的日常跟

踪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县农机中心

要加强项目建设的进度督促和业务指导，定期通报项目进展情况。

县里将对完成任务好的乡镇将给予专项奖励，未完成任务及未按

比例完成任务的，县里扶持资金按每公里扶持资金的 80%给付。

对不同类别的经济林建设任务可互相抵算任务数，考核结果以各

乡镇最终完成的建设任务计算。

附件：1.泰宁县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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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乡镇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任务表

3.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申报书

4.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备案表

5.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验收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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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泰宁县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严生英 县政府副县长

杨仁保 县政府党组成员

副组长：邓贤忠 县政府办副主任

林志军 县农机中心副主任(主持工作)

成 员：邱太凤 县财政局副局长

黄金祥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许德灿 县林业局副局长

谢正鹏 县农机中心三级主任科员

江 明 杉城镇政府副镇长

肖继龙 朱口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江 祥 上青乡政府副乡长

江建芳 新桥乡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肖远贵 大田乡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

陈从贤 下渠镇四级主任科员

余晟华 开善乡人大主席

江民权 梅口乡党委统战委员、副乡长

廖子发 大龙乡政府副乡长

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主任由林志军同志兼任，

副主任由谢正鹏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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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各乡镇山地运输轨道设施建设任务表

序
号

乡镇

建设任务 经济林建设任务（米）

轨道
（米）

主机
（台套）

毛竹 茶山
油茶
山

锥栗 水果 其他

1 朱口镇 13000 39 7000 4000 1000 1000 0 0

2 新桥乡 18000 54 18000 0 0 0 0 0

3 大田乡 15000 45 13000 0 0 0 2000 0

4 杉城镇 10000 30 7000 2000 0 0 1000 0

5 上青乡 7000 21 2000 5000 0 0 0 0

6 下渠镇 8000 24 2000 0 0 0 2000 4000

7 开善乡 8000 24 5000 1000 0 2000 0 0

8 梅口乡 8000 24 3000 2000 2000 0 0 1000

9 大龙乡 13000 39 10000 0 3000 0 0 0

合计 100000 300 67000 14000 6000 3000 5000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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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申报书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 联系电话

法人代码或身份证号码
具体建设地点（乡镇、

行政村、自然村）

开户行及帐号、卡号

拟建设规模（米） 配套主机数量（台套）

拟建设分轨数量 作业服务面积（亩）

拟建轨道是否享受过其

他财政资金补助
是否备案或手续完整

申请轨道补贴类型
申请轨道建设规模

（轨道长度+主机）

申请补贴标准（元/米） 申请补贴总额（万元）

申请人

对申报轨道补贴的真实性负责，承担轨道建设的主体责任。

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审核意见

签字：

公章

年 月 日

县农机中心意见

签字：

公章

年 月 日

附件清单

1、建设落实相关材料复印件（乡镇及农业、林业部门）；

2、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3、其他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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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备案表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案人 联系电话

法人代码或身份证号码

具体建设地点

（乡镇、行政村、

自然村）

开户行及帐号、卡号

建设是否备案或

手续完整

开工时间 预计完工时间

拟建造类型

预计申请数量

（轨道长度+主

机数量）

实施建造情况

（说明轨道类型，安装长度及分轨数量、配套主机装置，建造方式等情况。）

备案人

对备案轨道补贴的真实性负责。

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农机中心意见

签字：

公章

年 月 日

附件清单

1、建设落实相关材料复印件（乡镇及农业、林业部门）；

2、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3、其他材料。



— 10 —

附件 5

泰宁县山地轨道搬运设备建设验收申请书
编号：

建设主体 竣工时间

具体建造地点 乡（镇） 行政村 自然村

补贴对象核实确认

是否享受其他财政补贴政策 是否有失信行为等异常情况

是否被取消或暂停农机购置补贴资

格或被列入农机购置补贴黑名单

补贴轨道核实验收

轨道补贴类型
轨道建设长度

（m）

配套主机数量及

机具编号

补贴金额

（万元）

轨道补贴

（万元）

主机补贴

（万元）

总补贴

（万元）

核实验收组意见：（对总体情况及验收结果判定等提出意见）

核实验收组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领导签字、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核实验收组及其他参加人员名单 ：

单位 职务、职称 签字


